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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NSPUR DIGITAL ENTERPRISE TECHNOLOGY LIMITED
浪潮數字企業技術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96）

授出購股權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獲選的承授人授出購股權，以認購合共

26,800,000股股份，惟須待承授人接納購股權及各承授人於接納購股權時支付

1.00港元後，方可作實。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7.06A條而作出。

授出購股權

浪潮數字企業技術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茲公佈，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其於二零一八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向獲選的承授人（「承授人」）

授出購股權（「購股權」），以認購合共 26,8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0.01港元的普

通股（「股份」），有關股份將以發行新股或轉讓庫存股份的方式予以配發，惟須待承

授人接納購股權及各承授人於接納購股權時支付 1.00港元後，方可作實。

所授出購股權的詳情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授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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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 每股 6.59港元，相當於以下三項中的最高者：(i)授

出日期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每股股份 6.46港元

的收市價；(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於聯交

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每股股份約 6.59港元的平均收市

價；及 (iii)股份面值（即每股股份 0.01港元）

所授出購股權的總數： 26,80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認購

1股股份的權利）

所授出購股權的有效期： 該等購股權的有效期為六十個月，由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二零三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止（包括

首尾兩日）

授出代價： 各承授人於接納購股權時支付的 1.00港元

購股權的歸屬時間表： 承授人購股權的歸屬時間表詳情如下：

(i) 第一批：待達成表現目標（定義見下文）後，

向各承授人授出的購股權中最多 40%將於二

零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二零二八年十二月

十七日止期間歸屬並可行使；

(ii) 第二批：待達成表現目標（定義見下文）後，

向各承授人授出的購股權中最多 30%將於二

零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二零二九年十二月

十七日止期間歸屬並可行使；及

(iii) 第三批：待達成表現目標（定義見下文）後，

向各承授人授出的購股權中最多 30%將於二

零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二零三零年十二月

十七日止期間歸屬並可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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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目標： 購股權的歸屬及行使須待承授人於上文所述的各購

股權行使期內達成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的以下表現

目標（「表現目標」）後，方可作實。

A. 公司層面表現考核目標

第一批：

1. 以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四年平均淨利潤為基

準，二零二六年淨利潤增長率不得低於 100%，

且不得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或對標企業 80分位值

水平。

2. 二零二六年的權益回報率 (ROE)不得低於

15.7%，且不得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或對標企業 80

分位值水平。

第二批：

1. 以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四年平均淨利潤為基

準，二零二七年淨利潤增長率不得低於 120%，

且不得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或對標企業 80分位值

水平。

2. 二零二七年的權益回報率 (ROE)不得低於

15.9%，且不得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或對標企業 80

分位值水平。

第三批：

1. 以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四年平均淨利潤為基

準，二零二八年淨利潤增長率不得低於 140%，

且不得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或對標企業 80分位值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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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零二八年的權益回報率 (ROE)不得低於

16.1%，且不得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或對標企業 80

分位值水平。

對標企業須由本公司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其範圍

涵蓋於香港、上海及深圳上市、從事軟件及信息技

術服務行業且財務表現具可比性的公司名單。

B. 個人層面表現考核目標

於各相應考核年度，個人表現評估結果須達到以下

要求。

1. 高級管理人員的表現評級必須達到優秀或稱職

水平。

2. 一般管理人員及核心骨幹員工的表現評級必須

達到S級、A級、B+級或B級。

在符合上市規則及購股權計劃的前提下，董事會保

留全權酌情調整各承授人於購股權歸屬及行使前必

須達成的表現目標及條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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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及回撥機制： 倘承授人於上文所述的各購股權行使期內未能達成

表現目標，則所授出但尚未歸屬的未行使購股權，

將按承授人於上文所述各購股權行使期內的可行使

購股權比例，即時自動失效。此外，倘承授人不再

符合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資格，則所授出但

尚未歸屬的未行使購股權亦將失效。倘承授人嚴重

違反授出條款，包括違反非競爭限制，則已歸屬予

承授人的有關購股權及╱或相關利益將由本公司回

撥。

上述所授出的購股權中，概無任何購股權授予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定義見

上市規則），而該授予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4(1)條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及批准。

總計 26,8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本集團合共 477名僱員，該等僱員均為本集團的核

心骨幹人員。

此外，概無承授人為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

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授出購股權旨在透過向承授人提供投資本公司的機會，以挽留、激勵及獎勵承授人

對本集團可持續發展作出的持續承擔與貢獻，進而使承授人的利益與本公司的利益

保持一致，從而推動承授人致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長遠價值。

承董事會命

浪潮數字企業技術有限公司

主席

趙震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趙震先生、王玉森先生及崔洪志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春香

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烈初先生、張瑞君女士及丁香乾先生。


